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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試題評析 

第一題：資訊公開之相關規定一向為證交法之要點，尤其是今年修法新增第 20 條之 1 有關財報不實之損害賠償

規定更是課堂上一再強調之重點。考生只要先寫出資訊公開之法理，再切入財報不實之相關民事、刑事

及行政責任，即可完整回答本題。 

第二題：本題亦屬今年初修法後新增之法條考題，熟記條文者，即可從容作答。 

第三題：內線交易之規定除為年初之修法重點外，亦屬近來相當熱門之時事題。其所有相關要件於課堂中亦已一

再強調，本班學員應能輕鬆應答。 

第四題：今年商業會計法試題屬於整合性題型，答案散見於各章節，條文規定清楚、觀念清晰之考生，較易得高

分。 

 

一、證券交易法及商業會計法對於公司財報不實各設有何規定？(25 分) 
 

【擬答】 
一、由於證券之價值不在於證券本身，而是繫於其所表彰權利。投資大眾無法如同買賣一般動產與不動產般，可就其外觀、

所在地等因素對其價值為基本評估，僅能仰賴發行人提供與該權利相關之資訊，以判斷證券之價值。而公司之財務報告

正是表彰公司財務狀況之重要資訊，為達證券交易法（以下簡稱證交法）第 1條所揭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之

立法目的，證交法第 20 條第 2項規定：「發行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不得有虛偽

或隱匿之情事。」如有違反，其相關責任分別說明如下： 

(一)民事責任 

1.賠償義務人及得請求損害賠償請求之人： 

(1)證交法第 20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第 20 條第 2 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 36 條第 1 項公告申報之財務

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匿之情事時，「發行人及其負責人」、「發行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

件上簽名或蓋章者」，對於發行人所發行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

償責任。 

(2)證交法第 20 條之 1第 3項則規定，會計師辦理第 20 條之 1第 1項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之簽證，有不正當行

為或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致第 20 條之 1第 1 項之損害發生者，亦應負賠償責任。 

2.責任型態及免責事由 

依證交法第 20 條之 1第 2項、第 4項及第 5項規定，說明此等賠償義務人之責任型態及免責事由如下： 

(1)發行人、發行人之董事長、總經理無可免責，並應負全部責任。 

(2)發行公司除董事長及總經理以外之公司負責人、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職員： 

A.採推定過失責任，若其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理由可合理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匿之情事者，仍可免

責。 

B.若未能舉證免責，且係因過失導致上開責任，尚得主張僅依其責任比例，負賠償責任。 

(3)簽證會計師： 

A.因無推定過失責任之特別規定，仍回歸一般過失責任原則，應由請求權人舉證證明會計師有過失。惟有價證券

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得聲請法院調閱會計師工作底稿並請求閱覽或抄錄，會計師及會計師事務所不

得拒絕。 

B.若會計師須負賠償責任，且係因過失導致上開責任，尚得主張僅依其責任比例，負賠償責任。 

(二)刑事責任 

1.違反第 20 條第 2 項者，依證交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得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金。 

2.發行人於依法或主管機關基於法律所發布之命令規定之財務報告或其他有關業務文件之內容有虛偽之記者，處一年

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金。於財務報告上簽章之經理人或主辦會計人員，為財務報

告內容虛偽之記載者，亦同。但經他人檢舉、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進行調查前，已提出更正意見並提供證據向主管

機關報告者，減輕或免除其刑。（參證交法第 174 條第 1項第 5款、第 6款） 

3.會計師對公司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文件或資料有重大虛偽不實或錯誤情事，未善盡查核責任而出具虛偽不實報

告或意見；或會計師對於內容存有重大虛偽不實或錯誤情事之公司財務報告，未依有關法規規定、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查核，致未予敘明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科或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金。（參證交法第 174 條第 2

項） 

(三)行政責任 

1.會計師對於財務報告簽證發生錯誤或疏漏者，主管機關得視情節之輕重，予以以下處分： 

(1)警告。 



95 年高點司法特考‧全套詳解 

 

 

(2)停止其二年以內辦理本法所定之簽證。 

(3)撤銷簽證之核准。（參證交法第 37 條第 3項） 

2.會計師對於財務報告簽證如有虛偽不實或重大錯誤，主管機關應予停止執行簽證工作之處分（參證交法第 174 條第

5項）。 

二、商業會計法關於公司財報不實之規定 

(一)刑事責任 

1.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理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六十萬以下罰金：(參照商會法第 71 條) 

(1)故意遺漏會計事項不為記錄，致使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2)其他利用不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2.使用電子方式處理會計資料之商業，其前條所列人員或以電子方式處理會計資料之有關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

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下罰金：(參照商會法第 72 條) 

(1)故意遺漏會計事項不為登錄，致使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2)其他利用不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不實之結果。 

3.行政責任：違反第六章、第七章規定，編製內容顯不確實之決算報表，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理人、主辦及經辦會

計人員，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參照商會法第 76 條) 

 

二、試依證券交易法規定說明「審計委員會」如何組成？有何權責？(25 分) 
 

【擬答】 
為強化公司治理，提升董事會自我監督之效果，證券交易法（以下同）於 95 年修法時，新增審計委員會之規定。說明其組

成及權責如下： 

一、審計委員會之組成 

1.第 14 條之 4第 1 項規定，公開發行公司，應擇一設置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但主管機關得視公司規模、業務性質及其

他必要情況，命令設置審計委員會替代監察人。此為公開發行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之法源基礎。 

2.同條第 2 項復規定，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其人數不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應具

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又所謂獨立董事，係指與公司間無利益關連，且具有相當專業之董事。其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

限制、獨立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則另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參第 14 條之 2第 2 項） 

二、審計委員會之權責 

1.由於審計委員會之設置目的，係為取代監察人之監督機制，故第 14 條之 4第 3項規定，證券交易法及公司法中有關監

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審計委員會因而得行使原屬監督人之監督權限。 

2.又為特別強化審計委員會之監督功能，第 14 條之 5第 1 項規定，公開發行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下列事項應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1)依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度。 

(2)內部控制制度有效性之考核。 

(3)依第三十六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資金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之重大財務業務行為之處理程序。 

(4)涉及董事自身利害關係之事項。 

(5)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易。 

(6)重大之資金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7)募集、發行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8)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9)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10)年度財務報告及半年度財務報告。 

(11)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3.惟以上各款事項除第十款外，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並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三、何謂「重大影響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 
 

【擬答】 
一、禁止內線交易之立法理由：平等取得資訊理論 

為避免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以維持一般投資人對於證券市場之信任，促進證券市場之

發展。我國證券交易法（以下同）在資訊公開原則下，要求所有市場參與者對於資訊之利用應本於同等之基礎，任何人

先行利用，將違反公平原則。因此，若有不公平利用資訊之行為，則該行為本身即已破壞證券市場交易制度之公平，足

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應予以非難。 

二、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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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線交易之成立，以獲悉「發行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為前提，且在該消息未公開或公開後十二

小時內，對該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為買入或賣出。 

(二)所謂「重大影響股票價格之消息」，依第 157 條之 1第 4項規定，係指「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或該證券之市場供求、

公開收購，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此外，學者主張重大消息

須具備以下要件： 

1.重大性：該消息須為將對投資人之投資決定造成顯著的影響。 

2.具體性：該消息須為確定之事實而有具體之執行方案。 

3.確實性：該消息非單純之推想或臆測，需具有一定之事實基礎。 

(三)試舉例如下： 

1.所謂「涉及公司之財務、業務，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諸如

本法施行細則第 7 條所規定應即時公開之事項、減資、合併、分割、重整、破產、解散、終止上市上櫃、公司發

生重大之內部控制舞弊、非常規交易或資產被掏空、財報不實、公司實施庫藏股等等事項。 

2.所謂「涉及該證券之市場供求，對其股票價格有重大影響，或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之消息」，諸如

公司股票遭公開收購或停止公開收購、違約不交割、變更交易方法等等事項。 

(四)又對「該證券之市場供求」之消息，是否限於「影響某一特定股票價格」之消息？抑或包括「影響及於整個證券市

場」之消息（如政府之措施）？則有不同見解，分析說明如下： 

1.狹義說： 

此說認為應僅限於「影響某一特定股票價格」之消息，理由如下： 

(1)就現行法之用語而言，「該證券之市場」，應指影響某一特定公司股票之市場。 

(2)若擴張解釋，應受內部人交易限制之對象亦將隨之擴及無窮。在現行法對本規範之違反課以刑事責任，同時又

不論行為人之主觀目的為要件下，實不宜擴張適用。 

2.廣義說： 

此說認為狹義說之見解，就刑事責任之解釋而言，固然確有其見地。惟政府之措施，性質上亦屬影響「市場供求」

之消息，如此解釋不僅符合文義，亦符合本條維護證券交易之公正性與公平性之立法意旨。 

3.上述二說，管見以為，在我國現行法治中，對於利用政府措施為內線交易尚未有完整之規範。是以，在解釋上似

宜採廣義說，將本項之規定涵蓋政府措施，以免形成法律漏洞。 

 

四、如何區分「主辦」與「經辦」會計人員之職掌範圍與法律責任？(25 分) 
 

【擬答】 
一、職掌範圍 

(一)主辦會計人員係指公司會計事務之主要負責人；分公司之會計人員係屬『經辦』會計人員。(經濟部 84.9.20.經 84 商

字第 224114 號函) 

(二)商業會計法條文中沒有明確規定主辦、經辦會計之職掌範圍，而係散見於各會計處理程序之簽名或蓋章責任中，說

明如下： 

1.主辦會計人員 

(1)負責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理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但記帳憑

證由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授權經理人、主辦或經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者，不在此限。(參照商會法第 35 條) 

(2)編制決算報表： 

A.決算報表應由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理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參照商會法第 66 條第三項) 

B.商業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對於該年度會計上之責任，於第一項決算報表獲得承認後解除。但有不法或不

正當行為者，不在此限。(參照商會法第 68 條第三項) 

2.經辦會計人員 

(1)分別或連帶負責證明：無法取得原始憑證之會計事項，商業負責人得令經辦及主管該事項之人員，分別或連帶

負責證明。(參照商會法第 19 條第三項) 

(2)設置帳簿目錄：商業應設置帳簿目錄，記明其設置使用之帳簿名稱、性質、啟用停用日期、已用未用頁數，由

商業負責人及經辦會計人員會同簽字。(參照商會法第 25 條) 

(3)負責記帳憑證及會計帳簿：應由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理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但記帳憑

證由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授權經理人、主辦或經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者，不在此限。(參照商會法第 35 條) 

二、法律責任 

(一)主辦會計人員：未依第 66 條第三項規定簽名或蓋章，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理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參照商會法第 79 條) 

(二)經辦會計人員：違反第 25 條規定，不設置應備之會計帳簿目錄；或未依第 35 條規定簽名或蓋章者，代表商業之負

責人、經理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參照商會法第 79 條) 

商業負責人及主辦會計人員，對於該年度會計上之責任，於第一項決算報表獲得承認後解除。但有不法或不正當行

為者，不在此限。 

 


